乌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教育局

关于印发乌海市2021年学生常见病

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工作方案及近视等

学生常见病干预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区卫生健康委、教育局，乌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高校，相关医疗机构：

为做好我市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预工作，依据《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预工作方案的通知》（内卫疾控字〔2021〕377号），制定了《2021年乌海市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预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附件:1.2021年乌海市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预工作方案

2.2021年全国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问卷

附件1
2021年乌海市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预工作方案

一、目的

推进落实《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对学校卫生相关工作的要求，掌握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弯曲异常等主要常见病情况和影响健康的主要因素，并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保障和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

   二、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

（一）常见病监测范围和监测学校选择
监测范围:覆盖全市三个区

监测学校:海勃湾区监测10所学校（海勃湾区第一幼儿园、海勃湾区第二幼儿园、海区一小、光明路小学、乌海市第三中学、乌海市第五中学、乌海市第一中学、滨河中学、乌海市职业技术学校、乌海市职业技术学院）；乌达区监测7所学校（乌达一幼、乌达三幼、胜利街小学、团结路小学、乌达十二中学、乌达十六中学、乌海十中、乌达只有一所高中。）海南区监测6所学校（海南区第一幼儿园、海南区幼儿园、海南一完小、海南三完小、海南十八中、海南二十二中。海南无高中）
（二）监测内容和方法
1.学校卫生工作基本情况调查。
监测对象:各区卫健委、中小学校。

监测内容:学校卫生工作基本情况，包括卫生、教育部门人员配备、经费保障和合作机制，辖区学校基本情況、学生主要健康问题和疾病防控情况等。中小学校开展学校卫生工作情况，包括年度工作计划和经费投入，医务室、保健室和校医配备，学生体检及健康管理工作、常见病及传染病防控、体育运动和食品营养管理以及健康教育等。

监测形式:纸质问卷调查，系统平台录入。

监测用表:表1-1（卫生行政部门填写）、表1-2（中小学校填写）
2.学生近视等常见病监测。

监测对象:学生

监测范围:幼儿园大班、小学、初中和高中所有年级、大学一至三年级。

监测人数:以整班为单位开展调查每所幼儿园至少抽取80名自检测日期起满5岁半至6岁半儿童，小学、初中和高中每年级至少80名学生，即每所小学至少抽取480名学生，每所初中、高中和大学至少抽取240名学生。不足部分由附近同等类型幼儿园和学校补充。

抽样要求:本年度监测班级必须是2020年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的抽样班级，新增的年级（即幼儿园大班、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一年级）监测班级应遵循随机抽样的原则选定。

监测形式:纸质问卷调查，系统平台录入。

监测用表:表2-1（中小学生）、表2-2（大学生）、表2-3（幼儿园）。

3.学生近视、肥胖、脊柱弯曲异常等健康影响因素监测。

监测对象:学生。

监测范围:小学四至六年级，初中高中和大学一至三年级。

监测人数:每个年级至少80名学生，以整班为单位开展调查，每所学校至少抽取240名学生。

抽样要求:本年度监测班级必须是2020年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的抽样班级，新增的年级（即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一年级）监测班级应遵循随机抽样的原则选定。

监测形式:电子问卷（学生上系统平台答题）
监测用表:行为影响因素监测使用表3-1（小学版）、表3-2（中学版）、表3-3（大学版）；视力不良、脊柱弯曲异常相关影响因素专项调查使用表4。

4.学校教学生活环境卫生监测。 

监测对象:教室。

监测学校:对参加学生常见病监测的学校进行饮水、食堂、厕所、宿舍等环境卫生状况实地调查，了解环境卫生设施的配备情况和各规章制度的落实情况。

监测数量:每所学校选择6个监测班级教室，对教室人均面积、课桌椅、黑板、采光、照明及噪声等方面开展现场测量，评估学校教学环境卫生状况，对未达到国家标准要求的内容提出整改建议。

监测形式:纸质问卷调查，系统平台录入。

监测用表:表5。

三、近视和肥胖、脊柱弯曲异常等学生常见病干颈

（一）干预对象和范围。干预范围覆盖全市三区，针对监测学生存在的主要健康问题，全面推广近视防控试点地区有效干预方法，以点带面，在学校、家庭和学生中开展近视、肥胖和脊柱弯曲异常等学生常见病干预以及传染病防控工作。

（二）干预内容和方法。以全国爱眼日、全国爱耳日、全国爱牙日、学生营养日等健康主题宣传日为契机，近视、肥胖、脊柱弯曲异常等学生常见病防控为重点，引导学生形成自主自律的健康生活方式。

1.专家进校园行动。定期到学校对学生常见病防控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开展新冠肺炎等传染病、近视、肥胖和脊柱弯曲异常等学生常见病防控知识和技能宣讲，对学校校医、保健老师、健康教育人员、体育教师、后勤和餐饮相关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其业务知识技能水平。

2.学校卫生标准普及行动。对教育行政领导、学校校长、学校校医、教师和后勤管理采买人员进行学校卫生标准的宣贯，2021年重点对《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进行宣贯，将学校卫生标准融合到学校卫生管理制度中，指导学校落实相关学校卫生标准。

3.中小学生健康月活动。每学期开展中小学生健康月活动，把传染病和常见病防控作为工作重点，因地制宜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活动，使儿童青少年掌握手卫生习惯、咳嗽礼仪、正确佩戴口罩、科学用眼、合理作息、足量运动、良好姿势、均衡膳食、口腔卫生习惯等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自主自律的健康意识和行为。

4.学校教学生活环境改善行动。督促学校改善教学、饮水、食堂、厕所、宿舍等环境卫生状况，落实学校卫生各项制度，加强学校传染病报告、晨午检、因病缺课/休学登记和追踪随访等工作，改善学校视觉环境，提高课桌椅符合率，降低近视、肥胖和脊柱弯曲异常等学生常见病的发生风险。

5.健康父母行动。促进家长重视学生传染病和常见病防治工作，掌握传染病、近视、肥胖、龋病、脊柱弯曲异常等常见病的防控知识和技能。培养孩子良好的卫生行为习惯，引导孩子进行户外活动或体育锻炼，保证足量体力活动时间，养成终身锻炼习惯。

6.重点人群关爱行动。针对监测新发现的近视、肥胖、龋病、脊柱弯曲异常等重点人群，提出针对性指导意见，加强个性化管理和指导，降低危害。

四、强化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儿童青少年健康是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做好学生传染病、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及干预是保障儿童青少年健康的重要措施，各区要始终把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摆在首要位置。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强化总体设计、组织保障到位、落实措施到位、督促指导到位，确保监测和干预工作顺利实施。

（二）协调配合，保障经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与教育、财政部门的沟通与协调，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要将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及干预作为公共卫生工作重要内容，统筹安排2021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加大地方财政资金投入，切实保证监测和干预工作所需经费，加强人员和设备保障力度，确保监測和干预工作保质保量完成。各地要将监测发现的主要学生健康问题及建议，及时报告当地政府。

各项目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将项目经费合理使用在购置必须设备、数据分析软件、试剂、耗材、办公设备、办公用品、差旅、交通、补助、劳务、设备维护等方面，确保按时高效完成项目工作。

（三）健全机构，提升能力。把学校卫生作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政策支持、资金投入等方面提供有力保障，加强各区疾控中心学校卫生队伍建设，加强培训，配齐设备，全面提升学校卫生工作能力。同时，疾控部门要充分发挥业务指导作用，加强对学校校医、保健老师等相关人员学生常见病防控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四）监督考核，督促落实。各地要将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及干预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建立技术指导检查、考核、评估及追责问责制度，确保监测和干预工作顺利开展，保证落实《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评议考核要求，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

五、质量控制

要规范学生传染病和学生常见病监测数据采集、管理、应用，适时进行干预评估，确保监测质量和干预的有效实施。科学选择监测地区，设置监测学校，确定监测对象，使用符合要求的仪器和设备，严格按照干预方案开展干预活动。盟市疾控中心在接受自治区统一培训后，对所辖区项目监测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并考核，加强检查指导。卫生健康部门对入校专业机构进行审核，组织开展学生常见病监测和干预，加强现场质量控制，并选取5％的学生进行现场复核。

六、报送数据，提交报告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监测数据的审核及汇总，于2021年11月10日前报送自治区综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科，其中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经本地区人民政府确认同意后，分别报送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和自治区综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健康委组织完成结果分析，于2022年1月31日前将监测和干预工作报告分别报送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和自治区综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监测技术报告报送自治区综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科。


